
二、省部级以上重点实验室/中心申报及管理流程 

（一）重点实验室/中心申报及立项批复 

 

 

 

 

 

 

（二）重点实验室/中心建设及运行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注：依据相关管理办法规定，各相关重点实验室/中心每年度至少召开一次 

学术/技术委员会。 

按批复的建设计划任务书开始建设 

依据重点实验室申报通知/指南，申请单位编制申请书， 

科研院组织内部评审并上报 

重点实验室主管部门组织评审，并进行现场检查 

评审通过后，主管部门下发立项批复 

按批复编制建设计划任务书并上报 

建设期内定期向科研院上报年度工作报告、 

年度工作计划，科研院审核后上报主管部门 

建设期满，重点实验室编写并上报验收报告 

重点实验室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进行验收， 

并进行现场检查 

通过验收后，重点实验室正式挂牌运行 

运行期内定期上报年度工作报告、年度工作计划， 

科研院审核后上报主管部门 

依照管理办法和评估规则要求，定期接受评估 


